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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防城港市财政局概况 
  
一、   单位基本情况 
防城港市财政局成立于1993年，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，现内设17个科室，8个局属事业单位，业务管辖全市4个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25个乡镇财政所。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能： 
（一）拟订财税发展战略、规划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，拟订财政分配制度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参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，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建议。 
（二）起草财政、预算、税收、财务、会计管理等规范性文件草案。 
（三）承担市本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。负责编制年度市本级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。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及预算执行情况，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。组织制订经费开支标准、定额，负责审核批复部门（单位）的年度预决算。 
（四）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编制政府性基金预决算草案。管理财政票据，负责彩票市场监管。 
（五）组织制定国库管理制度，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。负责制定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管理。 
（六）负责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，管理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，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管理。 
（七）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，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，负责市本级企业国有资本及收益收支管理，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，按规定管理地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，参与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。 
（八）负责管理和监督市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，参与拟订市基本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，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。负责农业综合开发管理工作。 
（九）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，负责社会保险基金财政监管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保障资金（基金）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办法，编制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。 
（十）拟订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，防范财政风险。管理全市政府外债。开展对外财经交流工作。 
（十一）负责管理全市会计工作，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，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监督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的业务，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。 
（十二）监督检查财税法规、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反映财政收支中的重大问题。 
（十三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 
近年来，该局紧紧围绕全市经济总体目标，以财源建设为契机，以组织收入为中心，以改革创新为重点，以支出管理为目标，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，各项事业有条不紊地向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精细化方向发展，财政收入实现稳步快速增长。2011—2015年，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44.35亿元、52.39亿元、59.26亿元、65.33亿元、70.64亿元，增长率分别为26.3%、18.1%、13.1%、10.2%、8.1%，增幅一直排全区前列。全市2015年公共预算支出132.83亿元，同比增加33亿元，增长33.1%。随着财政管理体制、部门预算、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收付、投资评审改革等不断深入推进，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。同时，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，展现了财政干部职工团结、务实、高效、廉洁的良好形象。近年来，该局先后荣获了全国和全区的“全民健身先进单位”、“全区爱国卫生先进集体”、“全区和谐单位”、全区“文明庭院”、全市“文明单位”等称号，政风行风评议名列前茅，得到市委、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，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。 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 
根据职责，防城港市财政局2016年预算涉及市局机关的17个科室和8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 
  
  
第二部分：防城港市财政局201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 
（附表） 
  
  
  
  
第三部分：防城港市财政局201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 
  
一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 
（一）收入总计1258.99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258.99万元；其他收入0万元。 
（二）支出总计1258.99万元。 
1.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 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47.9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3.24%。  
（2）教育支出4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.18%。 
（3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7.6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.16%。 
（4）农林水支出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.99%。 
（5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79%。 
（6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32%。 
（7）住房保障支出54.4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33%。 
2. 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 
（1）基本支出预算658.9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2.34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预算555.2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预算的84.26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49.2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预算的7.48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4.4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预算的8.26%。 
（2）项目支出预算60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7.66%。 
二、2016年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 
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共26.81万元，其中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。2016年预算0元，与去年相比无增减，同比持平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。2016年预算20.81万元，与去年相比无增减，同比持平。我局将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，严格执行接待审批制度，规范接待程序和接待标准，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运行费。2016年预算6万元。减少原因是由于全市公务用车改革工作的逐渐展开，公务用车数量减少，公务用车运行及购置费也相应减少。

